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校舍場所提供使用作業要點 
96 年 09 月 19 日行政會議初訂通過 

97 年 08 月 11 日行政會議第一次修正通過 

100 年 12 月 19 日行政會議第二次修正通過 

107 年 9 月 10 日擴大行政會議第三次修正通過 

111 年 1 月 20 日校務會議第四次修正通過 

一、為有效管理及使用本校校舍場所，依據「職業學校法第 15條」、「國立高級中等

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設施開放及管理辦法」

及「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施辦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

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校舍場所係指校內各會議場所、活動廳室、運動場所、普通教室、

實習工場、川堂等。 

三、申請使用單位應填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舍場所提供

使用申請表」，兩週前向總務處庶務組提出申請，經校長核准，並繳清費用後，

方得使用。申請使用單位應妥善維護所使用之場地及設施，如有損壞，應負賠

償或修護之責，使用完畢，應恢復使用前原狀。 

四、申請使用單位不得逕自將使用場地轉予他人使用。申請使用單位辦理之活動違

反原申請活動內容或違反法令行為及本校校園規範者，本校得隨時終止場地之

使用，申請使用單位不得異議。 

五、本校如須緊急使用該校舍場所時，得於使用日 10天前通知申請使用單位取消，

並無息退還所繳納費用，申請使用單位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六、收費基準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舍場所提供使用收費

基準表」所列計收，對協助本校教學或慈善團體等組織申請使用時，經校長核

可後，收費可予優惠辦理。 

七、場地收支，依照「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規定辦理。 

八、場地使用申請經核定後，由該申請使用單位逕向總務處出納組繳納相關費用。 

九、各項招生考試、學科測驗、檢定、技能競賽及校友返校召開同學會等，使用場

地不適用本要點。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校舍場所提供使用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校舍場所名稱 

配  置 收費標準(每四小時為一計費單位) 

容納人數 保證金 
場地費 

(含稅) 
冷氣費 備註(基本配備) 

學生活動中心(禮堂) 2000 6000 
6500(平日) 

6000 擴音設備 
7500(假日) 

教資館國際會議廳 220 3000 
5500(平日) 

3000 
擴音設備 

單槍投射機 6500(假日) 

教資館聯誼室 40 2000 
2000(平日) 

2000 擴音設備 
3000(假日) 

文薈廳 150 2000 
3000(平日) 

2000 
電腦 

擴音設備 

單槍投射機 
4000(假日) 

教學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20 2000 
2000(平日) 

2000 擴音設備 
3000(假日) 

教學行政大樓六樓會議室 100 3000 
5500(平日) 

3000 
擴音設備 

單槍投射機 

電腦 
6500(假日) 

運動場 2000 3000 
日 4000 

 擴音設備 
夜 4500 

實習工場 30 2000 2500 750 依各科設施 

普通教室 42 1000 1500 200 擴音設備 

大樓川堂(45M²/一單位)   500   

重量訓練室 30 6000 
4000(平日) 

500 
需有重量訓練教練

指導及維護安全 6000(假日) 

韻律教室 50 2000 
3000(平日) 

2000  
4000(假日) 

備註： 

一、每 4小時為一計費單位，不足 4小時以 4小時計。 
二、事前之佈置或排練比照收費標準。 
三、為維場地設施及校園整潔，所有場地均不得作為宴席用途。如須本校人員支援，

支援人員則依學校之出勤規定辦理。 
四、使用期間之損害、提前、逾時，以所繳交之保證金賠償、計費扣抵，若有不足

由申請使用單位補足差額；若無發生損害及逾時情況，即無息退還。 
五、學生活動中心不提供桌椅，若需配置另行收取設備租借費(椅子每張 5元，會議

桌每張 100元、桌球桌每張 200元、羽球網每組 200元、籃球架每組 1000元)。 
六、學校依校務優先，對校舍場所提供使用與否保有最高之權利。 
七、對協助本校教學或慈善團體等組織申請使用時，經校長核可後，收費可予優惠

辦理。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 

舍場所提供使用申請表 

     年    月    日填 

申請單位 

◎名  稱：                                                 

◎負責人：             電話: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地址：                                                

活動名稱 

及內容 

名稱  參
加
人
員 

預計       人 
內容  

場所名稱 
 

(請於□內打ˇ) 

□活動中心(禮堂)         □教資館國際會議廳        

□教資館聯誼室           □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行政大樓六樓會議室     □文薈廳            

□普通教室(    間)       □川堂(   單位) 

□實習工場               □重量訓鍊室(   單位)   

□運動場                 □韻律教室(   單位)                 

佈置(排練) 

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計    小時(   單位) 

正式使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計    小時(   單位) 

費用計算 
(本校填寫) 

1.事前之佈置或排練：租借費         元、冷氣費        元 

2.場地租借費          元、冷氣費          元 

3.設備租借費：椅  子(      張)          元 

會議桌(      張)          元 

運動器材          (     張/組)          元 

4.保證金：           元 

費用合計 
(本校填寫) 

合計新台幣：              元整(含保證金) 

(核章後憑本單請向總務處出納組繳交費用) 

承辦人 
場地管理 

單位主管 
庶務組長 出納組長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  長 

       

 


